
法規名稱：裝運前檢驗監督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檢驗業務之監督管理由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署

）執行之。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裝運前檢驗機構（以下簡稱檢驗機構），指受進口國政府委託或授權，對我

國輸出至該進口國之貨品執行裝運前檢驗之機構。
 

第 4 條
 

本辦法所稱裝運前檢驗，指檢驗機構對輸出至進口國之貨品執行關於品質、數量、價格

或關稅稅則分類等之一切查證行為。
 

第 5 條
 

1  檢驗機構應於開始執行裝運前檢驗三十日前，檢附其與進口國政府簽訂受託或被授權執

行裝運前檢驗之契約報請貿易署備查。

2  前項契約內容如有變更時，應於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報請貿易署備查。

3  前二項契約內容如以外文為之，應檢附中文譯本。
 

第 6 條
 

檢驗機構執行裝運前檢驗之程序、標準及檢驗方式，對所有出口人應具有一致性。
 

第 7 條
 

1  檢驗機構應主動提供出口人關於檢驗程序之資料。

2  出口人得向檢驗機構要求提供下列資料：

一、具體檢驗程序、項目及標準。

二、進口國政府關於裝運前檢驗活動之法律與規章之參考索引。

三、第十五條所規定設置之申訴程序。

3  檢驗機構之檢驗程序如有修正，除已於安排檢驗日前事先通知出口人外，不得依修正後

之檢驗程序執行。
 

第 8 條
 

檢驗機構進行品質及數量之檢驗時，應依出進口人約定之標準；如無約定標準時，應依

相關國際標準為之。
 

第 9 條
 

檢驗機構查證出進口人間之契約價格，除能證明已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原則認定者外

，應以出進口人間約定之價格為契約價格。
 

第 10 條
 

1  檢驗機構查證出進口人間之契約價格，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但進口國政府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以在相同或接近時間內，從我國輸出相同或類似之貨品，於競爭及相類似之銷售條

件下，並符合通常商業實務，且扣除任何標準折扣後之價格，作為查證出口價格之

比價標準。

二、應同時考量出進口人之契約條款及下列因素：

（一）交易層次及買賣之數量。

（二）交貨期間及條件。

（三）品質規格。

（四）特別設計項目。

（五）特別裝運或包裝規格。

（六）訂購規模。

（七）現貨買賣。

（八）季節影響。

（九）授權費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費。

（十）其他經貿易署認定之因素。

三、運輸費用之查證，以出進口人契約所約定在我國境內運輸方式之價格為準。

2  前項第一款之比價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採用之參考價格應具有合理之計價基礎，並應考量進口國及被使用作為價格比較國

家之相關經濟因素。

二、在價格查證之任何階段，應予出口人解釋其價格之機會。
 

第 11 條
 

檢驗機構查證出進口人間之契約價格時，下列項目不得列入查證。但進口國政府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一、在進口國生產並在該國境內銷售之貨品價格。

二、非自我國輸出貨品之價格。

三、生產成本。

四、武斷或虛構之價格或價值。

五、在我國之零售價格。
 

第 12 條
 

1  檢驗機構執行查證取得未經公布、第三人通常無法取得或非屬於公眾已知之資料，均應

以商業機密處理。

2  前項商業機密處理程序由檢驗機構訂定並報請貿易署備查；變更時，亦同。
 

第 13 條
 

檢驗機構不得要求出口人提供下列資料：

一、關於已獲得專利、專利授權、未公開之製造方法或關於專利申請中之製造方法。

二、尚未公開之技術。但為證明符合進口國或國際之技術規範或標準者，不在此限。

三、包括製造成本在內之內部定價。

四、利潤水準。

五、出口人與其供應者間之契約。但未提供致檢驗機構無法進行檢驗者，得要求提供該

契約必要範圍之資料。
 

第 14 條
 

1  檢驗機構進行檢驗貨品時，應避免不合理之遲延。

2  檢驗機構與出口人就檢驗日期達成協議後，除雙方同意、或因出口人之行為、或因不可

抗力之事由，得另行安排檢驗日期外，檢驗機構應於該日期進行檢驗。

3  檢驗機構應於完成檢驗後五日內，簽發清潔報告單予出口人或進口人；如未簽發清潔報

告單時，應給予詳細之書面理由，並予出口人提供書面意見之機會，且於出口人請求時



，儘速安排重驗。但進口國政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4  清潔報告單上文字有錯誤時，檢驗機構應更正，並將更正後之資料儘速送達相關之當事

人。
 

第 15 條
 

1  檢驗機構應在其各個辦公處所指定主管人員，於營業時間內接受及處理出口人之申訴。

2  出口人於申訴時，應以書面提出與交易相關之事實、申訴內容及建議之解決方式。

3  依第一項所指定之人員對出口人之申訴，應於接獲申訴文件後，儘速作成決定。
 

第 16 條
 

1  檢驗機構與出口人得以協議方式解決爭議。

2  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生效之日起，出口人如依前條規定向檢驗機

構提出申訴後二日內未能解決爭議時，任何一方均得依世界貿易組織裝運前檢驗協定之

規定，提付獨立之審查程序進行爭議處理。
 

第 17 條
 

1  出口人依第十五條規定向檢驗機構提出申訴後二日內未能解決爭議時，得於獲知爭議未

能解決之日起十四日內向貿易署提出調解之書面申請，並應副知檢驗機構。

2  貿易署應於雙方當事人同意進行調解後二日內，成立調解小組處理爭議。
 

第 18 條
 

1  貿易署應建立調解小組共同調解人名冊，由貿易署、進出口公會、公證公會推薦人選

，並每二年更新一次。

2  調解小組置共同調解人三人，由貿易署自共同調解人名冊遴選之。

3  調解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貿易署派兼之，處理調解小組行政、文書事務。

4  共同調解人與調解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但當事人一方知悉共同調解人對調解案件

有利害關係，而未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

5  共同調解人拒絕或無法進行調解工作時，貿易署應更換人選。
 

第 19 條
 

1  調解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會議。

2  召集人除有不可抗力之原因外，應於開會二日前通知共同調解人開會。

3  調解小組應給予雙方當事人公平合理之陳述機會；必要時，並得要求雙方當事人提供相

關文件資料。

4  調解小組應於成立後七日內作成建議調解結果，並至少應經二位共同調解人之同意；必

要時，得延長一次，但不得逾七日，並通知雙方當事人。
 

第 20 條
 

1  調解小組應就前條作成之建議調解結果通知雙方當事人。

2  雙方當事人應於七日內決定是否接受建議調解結果，並以書面通知調解小組。
 

第 21 條
 

1  調解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終止調解：

一、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協議。

二、調解無法達成預期結果或無繼續進行調解之必要。

三、申請調解之一方撤回申請。

2  前項調解之終止，調解小組應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第 2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